	当事人
	泽州县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1405255759601842

	案件名称
	泽州县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3.2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行政处罚案（单位）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5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泽州县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壹佰零柒万伍仟（1075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8日19时11分许，国道311鲁山段下汤镇环镇路老街路口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电动两轮摩托车的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40余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国道311鲁山段“3.2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6号）：“原则上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国道311鲁山段“3.2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平应急〔2024〕137号）：“建议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规定对泽州县济通汽车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冯某某

	身份证号
	140511********8734

	案件名称
	泽州县济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3.2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行政处罚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6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于某某处人民币贰万伍仟贰佰元（25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8日19时11分许，国道311鲁山段下汤镇环镇路老街路口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碰撞电动两轮摩托车的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40余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国道311鲁山段“3·2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6号）：“原则上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的认定意见：该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冯胜利，男，泽州县济通汽车有限公司法人兼安全小组组长，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泽州县济通汽车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其给予撤职处分，从撤职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由平顶山市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